
日期:2Ⅱ 1年 1I月 ” 日

α) 中明置业有限公司

田)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服务框架协议



本框架协议由下述双方于 2Ⅱ1年 11月 22日 由以下双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下简称

「中国」)保定市签订 :

(1)  甲方:中 明置业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中国的有限贵任公司,其注册地址位于保

定市竞秀区五四西路 139号 (「 甲方」);及

⑺  乙方: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中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

址位于保定市竞秀区鲁岗路 125号 (「 乙方」)。

鉴于 :

fA) 甲方系一家于 2016年 12月 1日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框架协

议签署之日,甲 方由乙方控股股东中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儒投

资」)及乾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乾宝投资」)分别持有”。5%及 7.5%

的股权 ;

(B) 乙方系一家于 2017年 4月 7日在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股股票在联

交所 (定义见下)主板上市交易 (股份代号:1727,股票简称:河北建设)。 截

至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中儒投资直接持有乙方 68.27%的 股份,为乙方的直接控

股股东;乾宝投资直接持有乙方 5,54%的股份,连同通过中儒投资间接持有乙方

68.歹%股份,乾宝投资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乙方”。81%股份,为乙方的间接控股

股东 ;

(C) 甲方构成上市规则 (定义见下)下的乙方的关连人士,并且本协议项下的服务的

提供亦会构成上市规则下的关连交易;以及

fD)为 日常商业经营之目的,乙方及其附属公司 (统称 「乙方集团」)将按照本协议

的条款向甲方及其联系人 (统称 「甲方集团」)提供工程施工服务,且甲方集团

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接受乙方集团提供的服务,并将就所获取的该等服务支付

服务费。

本协议是甲方与乙方就提供工程施工服务达成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具体的服务合同。双

方将在本协议约定的原则基础上,就单笔或一系列交易另行签署具体服务合同 (「 具体

合同」),以明确在本协议项下每一笔交易的具体条款及条件,该等具体合同不应违反

本协议的约定。基于前述,双方遵循公平商业原则达成框架协议如下:

1. 舣

1.1。 本协议中的下列词语定义如下:



「联系人」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定义 ;

「联交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其
「上市规则」           不时的修订 ;

「附属公司」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定义 ;

据乙方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就彼等所深

「独立第三方」         γ耄孟屋Ⅰ掣飞各秀于褒

人士并无关连之人士

「关连交易」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定义

1.2。 在本协议中,除非文义或主题事项另有规定 :

1。 2。1, 凡提及条款时,概指本协议的条款 ;

1,2,2。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单称
“一方

”,合称
“
双方

”;及

1。 2,3。  本协议各条款之标题仅为方便查阅而设,不影响本协议各条款内容的效

力或影响本协议的解释。

2. 工程施工服务供应范围

2.1。 乙方集团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集团提供工程施工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总承包、装修及园林景观工程,而甲方集团向乙方集团

支付相应之服务费以接受乙方提供的服务。

2.2。 如上述交易种类或范围发生变化,双方可签署补充协议对上述约定进行修改。

3. 交易原则

3.1。 甲、乙双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依照一般商业条款由乙方集团向甲方集团提供工

程施工服务。双方承诺促使各白集团成员遵守本协议条款约定。

3.2。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的签订,并不会影响各自集团成员自主选择交易对象,

或与第三方进行交易。

3.3。 乙方将在自愿及非强制的基础上选择甲方的工程施工服务,而无责任就任何特定

服务聘请甲方。



4.

4。 1.

⒊4,

4.2。

4.3。

4.4。

4.5。

本协议项下交易有关的履行以遵守上市规则有关关连交易的规定为先决条件。若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被裁定为、或被联交所视为不符合上市规则,或联交所及

其它监管部门对本协议涉及的内容有任何修订意见,例如服务范围及定价安排 ,

则双方届时应配合按照上市规则、联交所及其它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协议进行必

要的修改。若该项交易未能符合上市规则有关关连交易的要求,则本协议与该项

交易有关的履行终止。

定价原则及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甲方集团和乙方集团就服务进行交易往来时将另行签订具体合同,乙方集团向甲

方集团提供施工服务的费用将与甲方集团进行公平磋商后厘定,主要参考因素包

括: (D原材料及设备和机械的可得性及成本、劳工及分包商; (2)乙方集团

于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属造价站订阅的月度造价信息手册中所提供的各类原

材料的当地指导价; (3)项 目进度计划,建筑项目的复杂程度及规模,以及工

作范围的潜在修订; (4)项 目地点的地理位置及环境状况; (5)乙方集团对竞

争性投标的估计;以及 (ω 合同风险。

关于竞争性投标的评估、分析,乙方集团主要建立了以下机制: (1)以搜集开

标记录、网络资料、竞争对手惯用报价手法及其对本次工程的重视程度等信息为

芏癸孓段啪曳争报蚧蝓 机耥 ,为报喻换策提犊练仑生确甾分桥噘据 ; 夂∞ 以

市场经营部门为主导,各职能科室 (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技术部门、材料采购部门、

财务资金部门)综合参与的报价决策流程机制,通过以上部门领导参与的标前会

的形式,解读招标文件,制定招标的战略方案、责任分工和具体时间表;及 (3)

以公司总经理及市场经营经理组成的最终报价决策团队,结合竞争对手的相关信

息、项目的特定需求以及该项目对于公司宏观战略的影响,决定项目的最终报价。

为确保乙方集团就提供施工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属公平及合理且符合市场惯例9乙

方集团将紧跟现行市场费用水平及市场条件,并由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审阅

定价。

乙方集团亦将参考过往向独立第三方客户提供类似工程施工服务收取的费用。

本协议项下工程施工服务交易金额的年度上限于⒛22年不超过人民币 1,⒛0百万

元,于 ⒛23年不超过人民币 19OO0百万元,于 ⒛24年不超过人民币
"0百

万元。

若关连交易的实际总金额可能超越乙方披露的该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 (如适用),

双方同意乙方须根据上市规则、乙方公司章程及联交所的要求重新履行开展关连

交易的所有必要程序 (例如修订该年度的交易金额上限),由乙方刊发公告并提

交乙方独立股东审议批准 (如适用)后 ,方可继续进行本协议项下交易。未完成

履行前述必要程序前,双方同意控制有关交易的年度交易金额不超过该年度的交

易金额上限。



5.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双方同意,在本框架协议项下达成的具体合同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下列约定基

础上确定 :

5.1。 甲方的权利

5.1。 1。  在本协议框架下,按照双方签订的具体合同依法获得有关服务。

5,1,2。  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可从第三方获得服务。

5.2。 甲方的义务

5.2,1。  按照具体合同的规定支付有关价款和服务费用。

,5。2,2, 协调与各具体合同有关的事宜。

5.3。 乙方的权利

5,3,1。  在本协议框架下,按照双方签订的具体合同依法收取有关价款和服务费

用。

5,3.2。  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可为第三方提供服务。

5,3。 3。  乙方有权享有具体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5.4。 乙方的义务

5,4,1。  按具体合同向甲方提供相应服务。

⒌4。2。  遵守与提供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服务的质量满足政府规定的质

量标准或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

5,4,3, 协调与各具体合同有关的事宜。

6. 承诺和保证

6.1。 本协议双方彼此承诺和保证如下:

6.1.1。  其享有充分的权利、权力和授权签订本协议和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

并已为此取得了所有必须的批准;及

6,1.2。  本协议构成其合法、有效并具约束力的义务,且该义务可根据本协议条

款予以强制执行。

6.2。 甲方在此承诺及保证如下 :



6.2.1。  乙方于联交所上市期间,其将容许,并将尽力确保其联系人容许乙方的

核数师查核其进行本协议项下相关交易的记录 (包括但不限于账目记

录),使乙方的核数师能履行其于上市规则及其它适用法律法规下的责

任;及

6。2.2, 其将在乙方合理要求时,在合理的时限内,向乙方或其授权人提供合理

要求的资料及文件及/或上市规则及其它适用法律法规下应由甲方或其

联系人提供的资料及文件。

7. 保密承诺

除因政府部门或适用法律法令或联交所或上市规则的要求而作披露外,双方均不

得将本协议内容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从对方取得的秘密信息作公开披露。

8. 协议期限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有效期自⒛22年 1月 1日 至⒛Ⅱ

年 12月 31日 (包括该日)。 本协议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前提下,

经甲、乙双方书面达成一致,本协议期限可续新三年。乙方将于续新工程施工服

务框架协议时继续遵守适用的上市规则的规定。

9. 转让

除非取得本协议一方的事先书面同意,本协议的另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和义务。

10.通知

本协议项下所有通知必须以书面方式发送至收取通知一方,并且可以由专人交付、

邮寄、电邮或传真的方式发出。

11.可分割性

如果本协议任何条文不论任何原因而变为或被宣告不合法或无效或不能强制执行 ,

该条文须从本协议中分割出来,余下任何条文的合法性、效力或可强制执行程度

不受影响或损害。

12.修订

本协议只可通过书面方式修订或更改,并经由本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字,惟有关修订必须在符合上市规则的前提下进行。

13。 管辖法律



本协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应据其解释。

14,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应本着友好协商原则自行

解决。如果协商在 30天内未能取得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乙

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解决。

15.蛀

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一份,其余用于报备,各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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